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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督 查 通 报

2023 年 第 8 期

潮州市创卫办 2023 年 5 月 19 日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第三方暗访短板专项督查通报之三

为督促推动 2022 年度我市创国卫第三方评估暗访得分

率低于 75%的 29 项评价指标尽快整改达标，5 月上旬，市创

卫办围绕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配备管理开展专项督查，实地检

查潮安区、湘桥区和枫溪区在账站点共 6 个。并同牵头该项

指标整改提升工作的市商务局分别与各区创卫办和区直有关

单位的相关领导协商推动指标整改落实，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情况

围绕创国卫该项评价指标要求，市商务局对照城区再生

资源回收网点全覆盖和建设管理规范要求，制订完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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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回 收 和 废 旧 物 资 循 环 利 用 体 系 建 设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2022-2024 年）》，核算得湘桥区 92 个、潮安区 30 个、

枫溪区 15 个的城区全覆盖站点配备要求，明确各区、市直有

关配合部门责任分工，分阶段、定目标逐步规范再生资源回

收站点建设管理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其中潮安区站点配

备覆盖率和规范管理工作落实情况相对比较好。但至今全市

仍未编制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布点规划，在推动城区回收站点

“四统一”整治规范方面工作滞缓，全市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配备和管理现状仍达不到创国卫标准要求。

二、存在问题

（一）城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覆盖率低。按创国卫再生

资源回收网点覆盖率 100％的要求，除潮安区站点个数基本

达标外，湘桥区和枫溪区仍有差距，其中湘桥区缺口较大、

在账站点仅 10 个，枫溪区摸排配备站点 12 个，合算城区再

生资源回收网点覆盖率不足目标任务要求的 50％。

（二）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标准不统一。城区回收站

点门面招牌没有采用统一规范的站名和设计；部分回收站点

没有封闭稳固场房，封闭效果差，回收物品露天堆放、水流

液体直接渗入地表；湘桥区的流动回收车没有统一编号和标

识，与其它生活垃圾收集车辆辨识度不高。

（三）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管理不规范。检查发现，各区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均没有制订管理制度，未落实统一管理要

求，除潮安区回收站点有悬挂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信息公布栏

外，其它区回收站点均未悬挂相关公开公示内容；大部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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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场内再生资源无分类分区有序摆放；部分站点电线乱搭，

与轻质、易燃物品交织，消防设施没按要求存放、且安全标

志和设备配套不齐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四）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内部环境卫生较差。检查的回

收站点场内存在杂物长期堆积无清理，垃圾积存或清理不彻

底形成卫生死角，地面沙尘较多等问题较为普遍。作业人员

健康卫生防护意识淡薄，没有穿戴必要的标准防护装置。

三、工作要求

（一）锚定目标，力争计划如期完成。市商务局要主动

担当作为、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聚焦指标整改难点壁垒，尽

快完成我市城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布点规划的编制，对照回

收站点“四统一”的创卫要求，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推动

全市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整改规范工作。各区和市直有关配合

单位要明确整改责任分工，务实推动落实，要以 5 月底前完

成“四统一”示范站点建设、6 月底完成 50％及 9 月底全面

完成的站点规范化建设为既定目标，并力争提前完成。

（二）对标整改，确保建设管理规范到位。一是完成回

收网点全覆盖配备要求。枫溪区应尽快增配至 15 个回收站点

的目标任务；湘桥区要力争配备更多的回收站点，确因特殊

原因可通过增配流动回收车以达到回收站点全覆盖要求。二

是推动回收站点“四统一”规范工作。市商务局要牵头拟定

回收站点“四统一”规范要求，指导督促各区落实站点“四

统一”工作。各区要全面排查站点建设不符合标准、环境卫

生差、安全隐患暴露、再生资源回收分类管理混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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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按站点“四统一”要求规范落实到位。湘桥区要严格落

实流动回收车统一标识、编号和密闭要求，规范流动回收车

日常管理工作。

（三）多措并举，完善再生资源回收服务体系。各区再

生资源回收站点服务要贴近群众生活，尽可能增加再生资源

回收种类和渠道，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群众的要求，提高再生

资源应收尽受的水平和质量；强化站点和流动回收车从业人

员知识培训，科学安全回收处置各类可再生物品；要加大力

度宣传推广“集品宝”等提供线上预约上门取件的再生资源

回收便民服务，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可再生回收比例。

请市商务局对照通报指出问题和工作要求，逐项分解抓

落实，市创卫办将围绕上述问题组织回头检查，如发现对此

次通报问题和要求整改落实不到位，影响该项指标如期完成

整改达标的，将联合相关部门对相关单位进行立项督办。

附件：现场检查的部分问题照片

报：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创卫工作领导小组正副组长。

发：市创卫办正副主任，市创卫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各县区党委、政府（管委会），各镇（场、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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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现场检查的部分问题照片
一、露天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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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分类分区摆放

三、环境卫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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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隐患问题


